2023年斗门区坚持制造业当家促进实体

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第二批）

奖补资金申报表

（专项十一：高新技术企业补贴  高企认定奖励）
	申报单位名称

（盖章）
	

	社会信用代码
	

	经营地址
	

	法定代表人
	
	手机
	

	联系人
	
	手机
	

	开户名称
	

	开户银行
	（请填写开户银行全称，如：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斗门支行）

	开户账号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类型（勾选）：                                                                      □2023年度新认定    □2023年度重新认定              

	首次申报高新技术企业时间（勾填）：
□2023年度    □2022年度   □2021年度    □     年度

	是否由其他地方搬迁到斗门区（勾填）：□是   □否 

搬迁日期：     年   月   日
搬迁前注册地址：                                        

	是否有科技服务机构辅导申报（勾选）：□是   □否                                                                           

如勾选是，辅导机构的名称为：                                                                                                                             辅导机构联系专员：             联系手机：                

	申请财政资金金额（万元）
	            


	申报单位承诺：

本单位知晓并遵守《珠海市斗门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斗门区坚持制造业当家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珠斗府〔2023〕36号）的规定，保证全部申报材料真实、完整、有效，且纸质材料与电子材料保持一致。一旦被发现有虚假信息，则本次申请无效，自动作废。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及其他所有后果，本单位将全部承担，并全额退回已拨付的专项资金。

申请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

                                         年    月    日


企业承诺书

本公司承诺，按照《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和《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的要求，我公司申报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承诺如下：

1.本公司符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和《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和省科技厅年度申报通知有关规定。

2.本公司申报资料中提供的数据、资料真实可靠，并能够提供相关佐证材料备查。

3.本公司承诺将获批的财政补助资金用于我公司的研究开发活动，保证不挪作他用。

4.本公司对高企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承担有关法律责任。不轻信各种社会中介许诺，若存在弄虚作假行为被取消高新技术企业资格的，自愿退回获取的各类（级）高新技术企业培育补助资金，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5.本公司企业获批高企资格后将及时报告与认定条件有关重大变化情况、按时填报年度发展情况报表、统计报表等。

特此承诺。

                    法定代表人签字：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

公司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2023年斗门区坚持制造业当家促进实体

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第二批）

奖补资金申报表

（专项十一：高新技术企业补贴  支持引进高新技术企业）

	

	申报单位名称

（盖章）
	

	社会信用代码
	

	经营地址
	

	法定代表人
	
	手机
	

	联系人
	
	手机
	

	开户名称
	

	开户银行
	（请填写开户银行全称，如：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斗门支行）

	开户账号
	

	□珠海市外搬迁企业  □珠海市内搬迁企业
搬迁前注册地址：                                        

搬迁后注册地址：                                        

是否搬迁到斗门区5.0产业新空间：□是   □否 

搬迁斗门区的工商注册日期：     年   月   日
完成搬迁后，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是否处于有效期内：□是   □否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发证时间：     年   月   日

	是否已完成搬迁相关变更手续并完整搬迁（即工商注册、税务登记关系及统计关系在斗门区）：□是   □否 

	企业已退回迁出地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补贴资金:     万元。

	首次申报高新技术企业时间（勾填）：
□2023年度    □2022年度   □2021年度    □     年度

	申请财政资金金额

（万元）
	            

	申报单位承诺：

本单位知晓并遵守《珠海市斗门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斗门区坚持制造业当家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珠斗府〔2023〕36号）的规定，保证全部申报材料真实、完整、有效，且纸质材料与电子材料保持一致。一旦被发现有虚假信息，则本次申请无效，自动作废。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及其他所有后果，本单位将全部承担，并全额退回已拨付的专项资金。
申请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

                                          年    月    日




